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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5� � � � � � �证券简称：ST通葡 公告编号：临2025-053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原审原告）

● 涉案的金额：7,075.43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该上诉案件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暂时无法判断

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相关材料。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2023年5月4日，大连仲裁委员会作出[2021]大仲字第519号裁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

月18日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8）。

根据生效仲裁裁决， 公司应就大连嘉得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20%向大连鼎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截至2023年6月公司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7,075.43万元。 针对上述裁决可能给公司带来的

损失，公司于2024年4月1日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和相关材料，向原实际控制人进

行追偿。 2024年7月30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件。

二、诉讼的请求内容及案件事实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70,754,300�元（大写：柒仟零柒拾伍万肆仟叁佰元）；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45）。

三、一审判决情况

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5,571.00元、公告费2,600.00元，均由公司负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36）。

四、二审情况

1、受理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兵

3、上诉请求

（1）撤销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吉01民初273号民事判决；

（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70,754,300元；

（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五、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上诉案件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

注该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25� � � � � � �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5－043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 ）中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

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公告，并于2025年9月13日在公司内部公告栏、OA

系统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予以公示，公示期自2025年9月13日起至2025年9月

22日止，共计10天。 公示期间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收到部分员工关于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后续流程和激励对象认购数量等

问题的咨询，公司监事会、人力资源部门和业务部门就相关问题向员工进行了解释说明；针对上述名单中

激励对象资格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监事会未收到相关异议反馈。

2、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在公司（含控股公司，下同）担任的职

务及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名单与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时在公司（含控股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以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

4、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

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5255� � � � � � � �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自2025年8月22日至9月3日连续9个交

易日涨停，期间4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司已就上述股票交易波动情

况进行停牌核查，于2025年9月9日公告核查结果并复牌；复牌后自2025年9月9日至9月10日连续2个交易日

涨停，再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就上述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于2025年9月18日公告核

查结果并复牌；复牌后自2025年9月18日至9月23日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期间2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鉴

于公司股价连续涨停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为进一步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就近期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

行停牌核查,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5255 天普股份 A股 停牌 2025/9/24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自披露核查公

告后复牌。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严重脱离当前基本面的风险。 目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已严重脱离公司目前的基本面情况，投资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9月22日和9月23日涨停， 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根据2025年8月2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及2025年9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 收购方拟通过协议转让、 向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 收购上市公司天普股份（605255.

SH）控制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控制权变更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杨龚轶凡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 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

制权变更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1272号），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9月9日、9月16日对监

管工作函进行回复。

●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通过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以网络文字互动

的方式召开了关于控制权转让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控制权转让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在

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集中关心的几方面作了说明，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同时也就

本次控制权转让向投资者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并于2025年9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

制权转让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 公司股价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

价存在随时快速下跌的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

上涨317.72%，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存在随时快速下跌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亦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

收购方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

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

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及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亦与本次收购无关。

● 若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异常交易行为情形，后续本次交易可能会存在终止的风险。 上

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切实做好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和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 在筹划、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阶段，严格控制并及时登记各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多次督导、提示内幕

信息知情人严格保密、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董

事长与董事会秘书已对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确认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交易可能会终止的风险。

● 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部分投资者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

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 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3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7次触及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积发布12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

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 9月5日、9月12日、9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已对公司股票进行

重点监控；9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

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指数。公司股票价格2025年8月22日至

2025年9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上涨317.72%，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35%，同期汽车零部件行

业指数累计上涨17.23%，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指数。

●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25年9月23日，公司收盘价为111.28元/股，最

新市盈率为482.85倍，最新市净率为18.46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34.00倍，市净率为3.56倍，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的风险。

● 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经公司自查， 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陈丹萍配偶

储善岳、原上市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李志奇作为中昊

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2025年8月19日（停牌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

云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的股

票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截至2025年9月17日，四名自然人

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 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

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可能触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本次交易，收购方将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

目的发出全面要约，届满时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天普股份比例低于股本总额的25%，天普股份将面临股权

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

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97.55万元，同比下降3.44%；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9.80万元，同比下降16.08%。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 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3,408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尤建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0,05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其余为外部流通股，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9月22日和9月23日涨停， 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

近期公司股票价格严重脱离公司基本面情况，投资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风险。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控制权变更事项

根据2025年8月2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及2025年9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收购方拟通过协议转让、向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天普股份（605255.SH）控

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杨龚轶凡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后，收购方将向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增资触发法定的全面要约义务，增资前

收购方将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发出全面要约。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进展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增资

协议〉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1），于2025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

变更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1272号），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9月9日、9月16日对监管工

作函进行回复。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通过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

式召开了关于控制权转让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控制权转让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在法律

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集中关心的几方面作了说明，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同时也就本次

控制权转让向投资者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并于2025年9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制权

转让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他

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

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报，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97.55万元，同比下降3.4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9.80万元，同比下降16.08%。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市场传言，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将对公司注入资产。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日，收购方中昊芯

英无资产注入计划，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亦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 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

限公司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没有

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

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及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亦与本次收购无关。

市场传言，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利用内幕信息开展内幕交易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四名内幕

信息知情人在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陈丹萍配偶储善岳、原上市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李

志奇作为中昊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2025年8月19日（停牌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

易， 其配偶李慧云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

形，上述人员的股票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 截至2025年9月

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若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异常交易行为情形，后续本次交易可能会存在终止的风险。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该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

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以及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1、公司股价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价

存在随时快速下跌的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上涨

317.72%，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存在随时快速下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亦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 收

购方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没有

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

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及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亦与本次收购无关。

3、若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异常交易行为情形，后续本次交易可能会存在终止的风险。 上

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切实做好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和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 在筹划、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阶段，严格控制并及时登记各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多次督导、提示

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保密、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

案。 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已对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确认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交易可能会终止的风险。

4、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部分投资者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

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3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7次触及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积发布12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

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 9月5日、9月12日、9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已对公司股票进行重点监

控；9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

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5、 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指数。 公司股票价格2025年8月22日至

2025年9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上涨317.72%，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35%，同期汽车零部件行

业指数累计上涨17.23%，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指数。

6、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25年9月23日，公司收盘价为111.28元/股，最新

市盈率为482.85倍，最新市净率为18.46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34.00倍，市净率为3.56倍，公

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的风险。

7、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经公司自查，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2025

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陈丹萍配偶储善

岳、原上市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李志奇作为中昊芯英

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2025年8月19日（停牌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云登

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的股票交

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截至2025年9月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

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8、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

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9、公司可能触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本次交易，收购方将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

的发出全面要约，届满时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天普股份比例低于股本总额的25%，天普股份将面临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10、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

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11、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97.55万元，同比下降3.4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9.80万元，同比下降16.08%。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12、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3,408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天普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尤建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0,05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其余为外部流通股，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

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停复牌安排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上述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

股票将于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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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的公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旭波先生、颜土富先生、郑晓东先生、杨浩先生及公司原董事陈林富先生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3日披露《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旭波先生，原

董事陈林富先生，副总经理颜土富先生，副总经理郑晓东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杨浩先生计划自减持

计划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9万股、252.87万股、189.01万股、17.91万股、17.00万股。

公司近日收到张旭波先生、陈林富先生、颜土富先生、郑晓东先生、杨浩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后总股本的持股

比例（%）

张旭波

集中竞价

2025年7月7日

-2025年9月23日

6.11 200.09 0.03

陈林富 5.48 252.86 0.04

颜土富 5.73 188.82 0.03

郑晓东 5.89 17.90 0.0028

杨浩 6.00 16.92 0.0026

合计 676.59 0.1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剔除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

张旭波

合计持有股份 800.39 0.12 600.29 0.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0.09 0.03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600.29 0.09 600.29 0.09

陈林富

合计持有股份 1,011.48 0.16 758.62 0.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2.87 0.04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8.61 0.12 758.62 0.12

颜土富

合计持有股份 756.07 0.12 567.25 0.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9.01 0.03 0.19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67.05 0.09 567.05 0.09

郑晓东

合计持有股份 71.67 0.0110 53.77 0.00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91 0.0028 0.01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3.75 0.0083 53.75 0.0083

杨浩

合计持有股份 68.02 0.0105 51.10 0.00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0 0.0026 0.08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01 0.0079 51.01 0.0079

注：（1）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2）陈林富先生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8日披

露的《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及组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陈林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其所持股票全部进入锁定状态。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1、张旭波先生、陈林富先生、颜土富先生、郑晓东先生和杨浩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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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9月8日以公告

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23日下午15：

00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23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3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3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

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盛敏律师、

商思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27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26,980,590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19.5957%。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64,204,

8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192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6,26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2,

775,75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4037%。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6,26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1,864,48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380%。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2,638,72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8%； 反对2,

231,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2%；弃权2,110,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7,522,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37%；反对2,231,5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4%；弃权2,110,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9%。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1,322,176,88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0%； 反对2,

170,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6%；弃权2,633,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7,060,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049%；反对2,170,7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30%；弃权2,633,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20%。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1,322,159,6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7%； 反对2,

167,9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4%；弃权2,652,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7,043,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49%；反对2,167,9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14%；弃权2,652,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37%。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情况： 同意1,322,175,4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9%； 反对2,

177,2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弃权2,627,8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7,059,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041%；反对2,177,2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68%；弃权2,627,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91%。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4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321,946,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6%；反对2,

166,4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3%；弃权2,867,7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830,2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708%；反对2,166,4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05%；弃权2,867,7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86%。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5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同意1,321,903,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4%；反对2,

179,2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2%；弃权2,897,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87,2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458%；反对2,179,2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80%；弃权2,897,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62%。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6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78,2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5%； 反对2,

215,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0%；弃权2,886,6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62,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12%；反对2,215,7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92%；弃权2,886,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7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67,8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47%； 反对2,

197,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6%；弃权2,915,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51,7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251%；反对2,197,3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85%；弃权2,915,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963%。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8发售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35,2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3%； 反对2,

166,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2%；弃权2,979,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19,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62%；反对2,166,1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04%；弃权2,979,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335%。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9发行上市方案审批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45,6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0%； 反对2,

205,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9%；弃权2,929,9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29,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122%；反对2,205,0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0%；弃权2,929,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8%。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0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1,321,598,1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4%； 反对2,

204,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1%；弃权3,17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48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82%；反对2,204,0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24%；弃权3,178,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94%。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610,9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4%； 反对2,

458,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弃权2,911,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494,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757%；反对2,458,1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03%；弃权2,911,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941%。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68,1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47%； 反对2,

229,4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0%；弃权2,883,0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52,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253%；反对2,229,4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2%；弃权2,883,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75%。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546,5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5%； 反对2,

282,7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0%；弃权3,151,2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430,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382%；反对2,282,79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83%；弃权3,151,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35%。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758,4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5%； 反对2,

266,8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弃权2,955,3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642,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615%；反对2,266,8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89%；弃权2,955,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

（草案）的议案》

7.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607,2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1%； 反对2,

153,6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3%；弃权3,219,7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491,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735%；反对2,153,6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31%；弃权3,219,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34%。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643,2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78%； 反对2,

123,2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0%；弃权3,214,1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527,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45%；反对2,123,2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54%；弃权3,214,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01%。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625,6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65%； 反对2,

130,6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弃权3,224,3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509,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842%；反对2,130,6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97%；弃权3,224,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61%。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640,1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76%； 反对2,

148,8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弃权3,191,6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524,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27%；反对2,148,8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03%；弃权3,191,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7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0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594,3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1%； 反对2,

13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弃权3,252,1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478,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60%；反对2,134,1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17%；弃权3,252,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20,5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11%； 反对2,

027,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8%；弃权3,132,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04,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76%；反对2,027,5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97%；弃权3,132,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2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2,013,6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7%； 反对1,

952,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弃权3,014,9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897,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100%；反对1,952,0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58%；弃权3,014,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4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类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2,103,3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5%； 反对1,

926,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弃权2,951,2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987,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622%；反对1,926,0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07%；弃权2,951,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7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15,7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8%； 反对2,

114,6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弃权3,050,2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699,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48%；反对2,114,6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04%；弃权3,050,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748%。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3.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5,314,5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37%；反对28,

496,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75%；弃权3,169,1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198,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750%；反对28,496,9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10%；弃权3,169,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40%。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5,332,1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50%；反对28,

469,0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4%；弃权3,179,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21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852%；反对28,469,0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648%；弃权3,17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99%。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5,292,3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20%；反对28,

491,4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71%；弃权3,196,8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17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621%；反对28,491,4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778%；弃权3,196,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01%。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5,254,3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91%；反对28,

523,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95%；弃权3,202,3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138,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400%；反对28,523,9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968%；弃权3,202,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3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3.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5,191,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44%；反对28,

592,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47%；弃权3,196,2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075,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034%；反对28,592,9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369%；弃权3,196,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9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3.06《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21,833,4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 反对3,

274,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7%；弃权1,873,1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717,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51%；反对3,274,0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0%；弃权1,87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9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3.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5,161,5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21%；反对28,

562,6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5%；弃权3,256,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04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860%；反对28,562,6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193%；弃权3,256,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3.08《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4,726,3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94%；反对30,

279,8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19%；弃权1,974,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39,610,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2328%；反对30,279,82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184%；弃权1,974,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8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0,123,8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26%；反对3,697,

7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3%；弃权1,868,2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298,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614%；反对3,697,71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15%；弃权1,868,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7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盛敏律师、商思琪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12�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3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公司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及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丝卫星” ）为子公司福建万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加智能” ）提供

总额1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丝卫星、万加智能近日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额度授信合同》， 控股子公司海丝卫星为子公司万加智能1,000万元的授信提供担

保，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

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 度 担 保

总额度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

额（表中担保余额为与银行签署协

议的金额）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福建 海 天

丝 路卫 星

科技 有 限

公司

福建万加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1,000 1,000 2,000 8,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万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福建万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33KY6Q8E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G区17号楼

三层

5、法定代表人：曾忠诚

6、成立日期：2020年03月04日

7、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互联网数据服务；区

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卫星移动

通信终端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光通信

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财务状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6,041.49万元、负债总额5,406.81万元、 净资产10,634.68万元，

资产负债率33.71%；营业收入3,662.08万元，净利润66.38�万元。 （经审计）

10、股权结构：子公司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加智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以下简称“甲方” ）：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以下简称“乙方”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第一条 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甲方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按以下第一种方式确定的金额：（一）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金

额）壹仟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乙方

实现债权（含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等）的总和。

第二条 保证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债务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含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四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叁年止；

如主合同项下主合同债务人有多笔债务或对一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 则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人最

后一笔或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叁年止。

第五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署后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认为：经过认真核查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投融资情况、偿付能力等，

此次子公司万加智能申请贷款及海丝卫星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万加智能申请贷款及海丝卫星为

其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有助于保障万加智能的持续、稳健发展，进一

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万加智能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重大方面

均能有效控制，风险处于本公司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78,000�万元，占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母

净资产（41,368.98�万元）的430.27%，截至2025年9月2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

币50,199.79�万元，占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41,368.98�万元）的 121.35%。 其中，公

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福米科技）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40,216.83� 万元,� 占2024年12月31日经

审计的归母净资产（41,368.98�万元）的 97.21%。 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额度授信合同》；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